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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电教〔2021〕1 号 

 

五通桥区教育科学研究室 
关于开展 2020-2021 学年度下期 
教育装备管理与应用巡导的通知 

 
各中、小学校： 

    为加强我区中、小学教育技术装备的管理和应用工作，促进学

校教育技术装备的管理和应用向标准化、规范化、常态化方向纵深

发展，保障教育技术装备对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推动和支撑作用，保

障教育均衡持续稳定发展，电教站拟对各校开展 2020-2021 学年度

下期教育装备管理与应用巡导工作，现将相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    一、巡导人员组成 

组  长：谭波 

副组长：林文 

成员：胡思强  黄梦丹 

二、巡导内容及形式 

1、实地查看各功能室开设（包括物理、化学、生物、科学实验

室，图书、音乐、体育、美术、劳技、计算机室）及设备使用情况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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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阅相关登记资料、相关活动记录、装备采购建设资料、信息化工

作开展情况等。 

2、根据乐山市技装处《乐教技〔2020〕23 号》文件要求，开展

中小学校教育装备安全管理排查工作。 

3、与学校负责人和管理员交换意见，提出存在的问题和改进办

法，督促学校做好整改举措。 

三、巡导日程安排（如有变动，另行通知） 

时  间 学  校 

3 月 16 日 石麟初中、石麟小学、西坝初中 

3 月 17 日 蔡金初中、蔡金小学、冠英学校 

3 月 18 日 杨家初中、杨家小学、东辰外校 

3 月 19 日 金粟初中、金粟小学、辉山小学 

3 月 23 日 金山初中、金山小学、瓦窑沱小学 

3 月 24 日 牛华高中、牛华初中、震华小学 

3 月 25 日 二码头小学、新云小学、向阳小学 

3 月 26 日 佑君初中、实验小学、盐码头小学 

3 月 30 日 西坝小学、竹根初中、跃进小学 

3 月 31 日 竹职中、桥中 

     

附件： 

1、装备管理与应用巡查情况表 

2、乐山市技装处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学校教育装备安全管理的

通知（乐教技〔2020〕23 号） 

 

2021 年 3 月 10 日 

 

抄送：教育局办公室、教育股 

五通桥区教育科学研究室办公室         2021 年 3 月 10 日印发 


